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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第五项的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会被认

定为无效。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合同约定只是违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

门规章, 虽然监管机构可能会处罚你, 但是司法机关不会据此认定

合同无效, 缔约各方仍然应当履行该等违规的合同约定, 上述原则

反映了保障交易稳定性的《合同法》基本原则。但是, 最高人民法

院这次的判决动用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理由将仅仅违反保监会

部门规章的协议认定为无效对上述规定似乎有所“突破”, 是以才

引起了各金融机构的关注, 是否以后所有违规的合同约定都有可能

被认定为无效, 交易该如何进行及受到保护呢？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在担任审判长

审理的上诉人福建伟杰投资有限(“伟杰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州天

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策公司”)、原审第三人君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康人寿”)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以下简

称“本案”)中当庭作出裁定,最高法在本案中将违反《保险公司股

权管理办法》的《信托持股协议》 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为

无效。此案一出, 引起了金融行业巨大的关注, 甚至出现了对于在

监管愈发强势的当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

项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可能阻却合同效力的法律法规层级限制是

否已被突破的巨大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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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今后违反金融监管规定, 也会被法院视作违法？类似的合同效力究竟如何？仅昨日一天, 笔者就接

到众多相关的咨询。作为专业的诉讼律师, 合同效力是我们处理合同纠纷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也因此积

累了不少值得分享的实务经验, 今天就着最高法这个案子, 我们来和大家说说部门规章和合同无效之间

“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案情介绍 

 

由于最高法尚未公布最终的裁判文书主文, 笔者特此根据目前公开渠道能够获取的本案司法程序中此前

已经作出的裁判文书, 整理了如下相关案件事实,  以飨读者。 

 

 

最高法二审裁定认为系争合同无效的理由, 简单来说有三: 

 

 保监会制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明确授权, 该部门规章关

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 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

共利益, 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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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内容不与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相冲突, 同时其制定

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 因此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如果允许协议突破这一规定, 保险公司投资人可以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 将加大保

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影响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保险行业涉及到数量众多的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

利益, 其对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 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问题一: 最高法是否突破了此前的司法观点, 在引导全新的司法风潮? 真的是强监管

时代连司法裁判也不放过金融机构吗? 

 

坦白说, 其实并没有, 本案裁判的观点和精神恰恰是最高法一以贯之的司法观点且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相比有些监管机构不时制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 最高法的司法观点相对还是稳定的。 

 

早在 2007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 当时的最高法副院长就在题为“充分发挥民商

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 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

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 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换言之, 早在十年前最高法便持此司法观

点, 在效力层级不够的情况下, 如果真要认定合同无效, 就可采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理由, 而不必受限于仅援引本文开头提到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事实上,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法的公报案例)在这十年里也确实遵循着上述司法观点。就金融领域

而言, 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 2014 年就曾经将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协议以“社会公共利益”认定

为无效, 案号: (2014)赣民一终字第 1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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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院在此前清理场外配资的监管大潮中发布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

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也明显采纳了上述司法观点。 

 

所以说, 同样的案件事实, 放到金融监管尚未如此严苛的前几年去判, 最高法就无法或者不会以“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了？事实上, 未必！！！更何况, 本案涉及到的是保险公司的股权归属问题, 

其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 是金融机构大部分具体业务所难以比拟的, 因此仅以此案就推论未来合同违

反监管规定很有可能都要被认定为无效, 为时尚早。 

 

问题二: 虽然最高法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究

竟哪些违反部门规章的合同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呢?  

 

事实上, 法院在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还是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我们整理了近年来与本案类似的案

例, 发现对于合同交易仅涉及损害缔约方, 或其他特定方利益的情况, 法院就不会认定属于“社会公共利

益”, 即便这个缔约方是国有企业或者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情况也不例外。只有当不否定合同效力可能会危

害到“社会全体成员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者“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时候, 法院才会认定其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我们对司法实务经验的总结,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涉及到规避外汇管理制度、规避行业准入资质的合

同, 还有那些与老百姓关系比较密切的业务(例如保险、储蓄、社保基金)的合同就有可能因为“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在仅违反部门规章的情况下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问题三: 如果最终人民法院真的依据某些监管要求认定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的后果是

什么? 作为金融机构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合同无效后, 应当返还财产, 并且根据缔约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担相应

的责任。就本案而言, 仅凭该等规定, 人民法院确实已经足以处理代持协议无效后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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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对于和金融机构日常业务真正相关的资产管理合同而言, 由于涉及到资产变现、财产分配等特殊的

安排, 纵然是“返还财产”该如何认定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如果遇到结构化的产品, 这个问题就更加

突出。合同是无效, 但优先、劣后的资金分别该怎么返还呢? 计划收益如何分配、优先的收益还要不要保

障、计划亏损如何承担等等问题, 绝非人民法院单凭《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能够轻易解决的。 

 

于是, 针对这种特别复杂和特殊的交易, 人民法院以及仲裁机构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在处

理合同无效的后果时, 仍然参照原先合同的约定来处理。也就是说, 合同归合同认定无效, 但合同中部分

不违法违规的约定仍然是法院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 处理合同无效后果的重要参考和依据。这样的安排, 

一方面捍卫了法律的严肃性, 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也保持了交易的稳定性。深圳中院在《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中所载的场外配资合同无效后的处理

方式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逻辑。 

 

至于损失的承担, 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不同, 裁判者也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认定。 就目前保护个人投资

者的司法风向而言, 如果无效的合同一方涉及个人投资者, 且该等投资者并非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 难

以掌握该等监管要求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很可能要求资产管理人承担合同无效所导致的损失。 

 

后话: 

 

长久以来, 业界普遍认为, 监管是监管、司法是司法, 两者虽然密不可分, 但却也有其各自不同的逻辑与

体系。监管需要应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不仅可能新政频发, 甚至朝令夕改有时也在所难免。但是, 司法则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法者, 国之重

器也。法律自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司法必须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从而方可维持整个社会经济运作的

基本底线。古代西方有一句谚语, 叫“让上帝的归上帝, 让凯撒的归凯撒”。套用这句谚语, 我们今天也应

当让监管的归监管, 让司法的归司法, 大可不必因为一个裁判结果就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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